
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
2023 年度预算绩效执行情况说明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积极推进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不断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制度，逐步强化区级层面的顶

层设计，制定涵盖事前绩效评估、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

理等环节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对绩效评价工作流程、组织方式

与评价方法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构建起了完善的财政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制度。

（二）着力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审核

一是项目支出全覆盖。绩效目标管理是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的基础，科学合理，清晰明确的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评价工

作的核心。针对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对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项目支出都同步编制了绩

效目标，实现了项目支出全覆盖。

二是加强审核，提高质量。精心制定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

报要求，指导预算单位完成 2023年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

同时认真把好审核关，提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夯实绩效管理

基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截至目前，审核项目绩效目标

涉及资金 63.6亿元。

（三）组织绩效运行监控落到实处



2023 年，根据“预算编制有执行，预算执行有监控”的绩

效管理意识，积极推进绩效运行监控开展，组织预算单位完成

绩效运行监控项目 301个，组织 83个部门完成绩效运行工作。

（四）认真组织展开绩效自评

为确保本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落到实处，保障各部门

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我区积极开展了 2022年度绩

效自评价工作。

一是下达了《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关于对 2022年度财政

支出绩效自评价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自评价的范围、方式、

内容等，为自评价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是开展了 2022年预算绩效自评价交流培训会，通过对

预算绩效目标填报的案例分析、绩效自评表的绩效指标分析讲

解，帮助预算部门（单位）在理论和实务操作过程中深入理解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质，有效解决了预算部门（单位）在填报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完成了 1110 个项目的自评工作，项目预算资金

352056.78 万元，全年支出 288029.5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1.81%。其中等级为“优”的项目为 1011个，所占比例 91.1%，

等级为“良”的项目为 67个，所占比例 6%，等级为“中”的项目

为 15 个，所占比例 1.4%，等级为“差”的项目为 17 个，所占

比例 1.5%。

四是完成了 10个单位项目自评价抽查复核工作。

（五）积极推进绩效信息公开



一是在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开 2023年区政府预

算时，公开了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二是 2023年项目

绩效目标随同部门预算公开，按照《预算法》规定同步公开到

上党区人民政府网站。

二、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制度建设为先导，构建工作框架。

我区根据“健全和完善涵盖事前绩效评估、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评价管理等环节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要求，印发了《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区级政策和项目预算

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长治市上党区区级预算部门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及《长治市上党区预算

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共性项目绩效指标体系（试

行）》一系列制度，同时转发了《长治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长

治市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治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长治市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积极

推动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二）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挖掘工作深度

组织开展 2022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选取了 38个重

点支出项目及卫体局等 5个部门（单位）整体作为评价对象，

涉及财政资金 11.97亿元。

一是推进财政重点评价提质增效。重点绩效评价涉及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兼顾部门整



体绩效评价，项目分类上涵盖 PPP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债券资金、民生项目等多领域，积极推进重点评价工作开展。

二是聚焦重点领域，提升财政资金保障作用。重点聚焦

清洁取暖、中小企业发展、乡村振兴衔接、市政工程等一系列

重点项目和工作任务，聚焦供水一体化、新建高中、雨污分流

等重大民生项目，确保一系列重点领域及民生项目落到实处，

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是公开招标选取第三方评价机构，提高评价质量。按

照政府采购程序，把好公开招标关，秉持公开、公正、公平、

透明的原则，确立第三方评价机构，确保评价结果真实有效。

三、存在的问题

近期，市局绩效科对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督导，

我们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日常预算绩效目标填报不精准。预算单位申报的绩效

目标不能充分反映项目内容，各预算单位在申报项目时，没有

充分了解项目信息，导致绩效目标填报笼统、空洞、不具体，

存在走过场、完任务的现象。

二是绩效结果应用不明确。评价结果虽已反馈到部门单

位，但未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的依据。

三是各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不健全。按照

《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长治市上党区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各预算绩效管理主体应当

建立健全本单位绩效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实际工作中，绩效



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仍未健全。


